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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关于反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检查意见的通知 

教指委发〔2019〕07 号 

 

各有关院校： 

 

为全面了解 2018 年新增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

情况，加强对培养院校工作的指导，保证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

2019 年 4-5 月，由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成的 19 个专家组

分别对天津外国语大学等 25 所培养院校的培养工作进行检查。由于该项工作还

在进行之中，为了提高时效性，现将专家组书面检查意见采取陆续反馈的方式发

给你们。 

请各校根据专家组意见，深入研究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具体、可行的改进计划，

并将加盖院校公章的改进计划（word 文档）提交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指导委员会秘书处【邮寄地址：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(研

究生院,主楼 A 区 211 室），邮编 100875，接收人翟东升】。 

改进计划提交的截至日期为收到本反馈意见后三周之内。 

 

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3日 

 


